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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人选的通知 

 

学会各分支机构、单位会员；各省市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相关科研、教学、

企事业单位：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是科技部批准登记，奖励面向全国的实验动物行

业科技奖。根据《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学会每两

年组织一次评审和授奖。自 2010 年至今，学会已进行了四次评审和表彰奖励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且得到了上级部门和业内同行的高度认可。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在实验动物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科学发现、技

术发明和促进科技进步等方面做出创造性突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为提升实验动物

科技奖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建立了评审专家库。在历年

度评审工作开展过程中，奖励办公室依据《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

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科技奖奖励委员会的要求，根据每次评选项目专业情

况，从科技奖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参与科技奖的评审工作。 

考虑到专家从事相关工作的实际情况，为储备有效的专家资源，学会将对现有

专家库进行更新、补充和完善。 

请各有关单位和部门积极组织推荐，或将此通知转呈相关单位及专家，推荐学

术上有建树和造诣的专家。被推荐人选通过学会资格审查、筛选后聘任。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被推荐的专家人选应当符合的条件 

1．专家年龄原则上应在 65周岁（个别知名专家可放宽至 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能参加现场评审工作。 

2．能够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要求，具有良好的资信和科学

道德，认真严谨，秉公办事，客观公正，热心科技评价工作，敢于承担责任。 

3．在生物学、畜牧兽医学、水产学、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与卫生、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药学、中医学与中药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环境科学技 术、

食品科学技术、安全科学技术等领域，从事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相关科学研究和技

术开发，具有较高的实验动物科学和交叉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分析评

价能力，熟悉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 

4．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相当于副高级，或取得博士学位两年以上的各领域科技

专家、科技管理人员、企业科技骨干等。 

5.近 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或目前承担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 

6.近 5年累计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第 1作者或通讯作者）论文 3篇以上（含 3篇），

或主编（参编）所从事专业领域学术专著 1部以上。 

请各推荐单位结合本地区、本领域或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推荐，严格保证评审专

家人选的质量，注重推荐在一线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中青年科技骨干作

为评审专家人选。 

二、入库专家遴选原则 

1．最近 5年承担过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的专家； 

2．参加过实验动物相关科技项目评价工作的专家； 

3．选择各学科知名、社会认可度高的专家，专业领域应覆盖到三级学科； 

4．选择具有科研或管理工作经验的专家； 

5．各实验动物相关机构学科带头人。 

三、推荐程序 

1．各单位推荐名额不限。请推荐单位按通知要求组织被推荐人填写《中国实验动物

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人选推荐表》（见附件 1），并加盖单位印章。 

2．请推荐单位填写《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人选推荐汇总表》（见

附件 2），加盖单位印章与汇总的专家推荐表一并寄送。 

3．以上推荐表、汇总表的纸质版和电子版请于 2018 年 5月 31 日前报送学会。 

联系人：  宋  晶 

电  话：  010-67781534     传  真：010-67781534 

邮  箱：  calas_ie@126.com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5号     邮  编：100021 

附件： 

1．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人选推荐汇总表 

2.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人选推荐表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http://chinese.cala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2&id=900
http://chinese.calas.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52&id=900

